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 年 02 月 02 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5)佑字第 030 號 

主旨:函轉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預告修正「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」部分條

文，及預告訂定「個人資料保護長及相關人員職掌職能條件及訓練辦法」等四

項草案（詳如說明）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署115年1月30日觀業字第1153000363號函轉交通部115年1月23

日交科字第1150002621號、第1150002622號、第1150002623號、第1150002624

號函辦理。 

2. 旨揭草案倘有相關意見或修正建議，請於115年3月23日（星期一）前，逕至下

列「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」之草案專頁提出： 

(1)預告修正「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」部分條文草案：https://gov.tw/dMH 

(2)預告訂定「個人資料保護長及相關人員職掌職能條件及訓練辦法」草案：  

https://gov.tw/Juc。 

(3)預告訂定「個人資料事故通知通報及應變辦法」草案：https://gov.tw/pkR。 

(4)預告訂定「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辦法」草案：https://gov.tw/BDQ。 

 

理事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 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https://gov.tw/dMH

